
上海正向数字化技术研究院 

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正向数字化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项目的设立与运作，

合理设计项目，优化实施流程，降低运行成本，提高项目实施效果和财产使用效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研究院章程，结合研究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项目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应当符合研究院财务管理制度。 

第二章 项目立项 

第三条 项目立项应当充分考虑项目的公益性、影响力、创新性、可持续性、社会效益

等。 

（一）项目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公益活动业务范围； 

（二）项目应力争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或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努力保障持续性的资

金投入和受助方的持续性发展； 

（三）项目社会效益显著，收益人群广、覆盖面大。 

第四条 限定性捐赠项目，其限定性捐赠协议中已明确具体项目方案的，应当严格按照

协议约定执行；没有约定具体项目方案的，应当合理制定项目方案，并征得捐赠方同

意。 

第五条 研究院自设项目，注重自身特点和特长，有所为有所不为，扬长避短，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提升项目效益。 

第六条 特殊项目的立项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七条 在项目申请阶段一般项目申请需经过研究院行政负责人批准，重大项目申请需

经过理事会批准，经批准的项目可进入立项阶段。 

重大项目是指：当年该项目的捐赠收入占研究院当年捐赠总收入的 1/5 以上且金额超过

人民币 50 万元的。 

第三章 项目实施 

第八条 项目经理应根据立项申请人在项目立项时明确的项目主要需求与目标，制定项

目实施计划。 

第九条 项目经理召开项目启动会，向项目组成员介绍项目背景、客户要求、解决方案

等情况，同时确定项目负责人，并向项目成员明确项目工作内容和任务分工、进度计

划。 

第十条 项目会议是研究院跟踪和掌握项目进展情况的主要手段。项目经理定期召开项

目会议，详细听取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计划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风险，明确项目

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人员分工、进度安排等。研究院行政负责人有权参与项目会议

并进行监督。 

第十一条 项目部人员职责明确、奖罚分明。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时，项目负责人

应及时报告项目经理，由项目经理指导应对。出现重大问题时，由项目经理报告研究



院行政负责人，协商制定应对措施。 

第十二条 项目经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加强项目文档的管理，及时将文档提交档案保

管人或财务部归档和保管。 

第十三条 项目完成后，项目经理需将项目结项报告提交研究院行政负责人审批。 

第四章 项目监督与评估 

第十四条 研究院的项目由项目经理负责，由研究院行政负责人进行监督。 

第十五条 负责人的具体职责包括： 

（一）贯彻执行研究院的章程、项目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 

（二）全面负责项目管理，确保项目合同目标的实现。 

（三）对项目实施有效控制，确保安全、质量、效益目标的实现。 

（四）制定项目执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完善项目工作标准。 

（五）协调处理内外关系，及时妥善的处理项目实施中的问题。 

（六）正确处理各种利益的关系，合理兼顾项目利益和项目执行人员利益。 

（七）负责从项目立项到结项过程中的各项工作、风险控制和项目质量，对项目关键

环节的评审和质量进行把关。 

第十六条 项目评估是保证项目质量的重要管理手段。研究院的项目评估分为外部评估

和内部评估。 

第十七条 外部评估指由项目资助方或项目资助方聘请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项目进行评

估。研究院将予以充分的配合，协助完成外部评估。 

第十八条 内部评估指由研究院内部人员组织的项目评审，评审形式为项目部的复盘会

议。由项目经理协调组织会议，对项目进行复盘与总结，并听取意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和研究院章程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本制度自研究院理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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